
华泰财险附加设备修复条款 

经双方约定，如果保险标的因污染而造成损失或损坏（特别是烟雾、水和/或灰尘），被

保险人同意，只要修复费用被认为是合理的，那么所有可以修复的受影响标的应该被修复。

这些受损标的的可修复方案，由其原制造商决定并由原制造商执行修复。如果原制造商已不

复存在或不能够履行修复职责，双方同意由 “Belfor 公司”（原“Relectronics 公司”）或任

何其他合格的修复公司决定和执行受损保险标的修复，该决定对保险合同双方均具有约束

力。 

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。 


